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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12.1  

 

决议草案 

提案国：安道尔、加拿大、法国、老挝民主人民共和国、黎巴嫩、摩纳哥、突尼斯 

工作人员条例与服务细则 

大 会， 

鉴于工作需要，重申本组织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秘书处两种工作语言之一并且基本掌握

第二工作语言的重要性， 

恳请总干事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实落实有关专业职类以上工作人员学习秘书处

第二工作语言的工作人员服务细则； 

请总干事就此项目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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